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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5          证券简称：海兰信         公告编号：2018-090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北

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文件的相关规定，我们作

为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向

上海丰煜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梦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杭州兴富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宣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永鑫源

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市劳雷海洋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市智海创信海洋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王一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1、本次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更新本次重组标

的资产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的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2、根据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价格及发行股份数量进行调整（以下简称“本次调整”），本次调整相关议

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上述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经对照本次调整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本次

调整不构成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4、鉴于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已经更新完毕，公司决定向中国证监

会申请恢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审查，本次恢复审查为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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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上述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及《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上述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李  焰 _________________ 

 

     孙陶然 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